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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曹芸芳
電話：04-7273173#313
傳真：7202399
電子信箱：jhcspe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300930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計畫與報名表(共2件電子檔) (376470000A_1130093053_ATTACH1.pdf、

376470000A_1130093053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3年度【第六屆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

表揚】實施計畫，請貴校符合資格之優良人員踴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3年度第五屆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表揚

實施計畫辦理。為表彰學校推動融合教育的創新措施，鼓

勵具有創意思維且持續致力於創新教學、班級經營的優良

教師，或從事特殊教育具有卓越績效之個人或團隊，以建

立教育優良典範，特訂定本表揚計畫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各級學校（含縣立高中、國中、國小、幼

兒園）之特教教師（含代理）、普通班教師（含代理）、

教師助理員、相關專業及服務人員(專業人員、教師助理

員、學生助理員及司機)及團體。榮獲「彰化縣111年度特

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大獎」各項金質獎之得主，不

得再報名相同得獎項目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請依計畫(詳如附件)所示方式進行報名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30001015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3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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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名送件時間：113年4月15日至5月17日止(以郵戳為

憑)。

五、若有疑問，可洽本案聯絡人陳淑娟老師（04-7273173-

311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附設幼兒
園、彰化縣立原斗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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